
附件1：表1

项目基本信息表

基本信息

项目分类 事业发展类 支出保障分类 80602社会管理服务类

项目主码 C305020601860 项目副码 010317001

项目名称 教育督导专项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项目分配类别 项目法 项目属性 经常性项目

项目实施年度 2020 项目实施周期（年） 3 项目开始实施时间 2020年1月1日

项目领域 普通项目 是否重大项目 项目绩效分类 其他

钱物是否直接补助到人 是否脱贫攻坚项目 是否使用贫困县整合的涉农资金

是否特定项目 是否政府采购 是否政府购买服务

是否基本建设项目 是否基金项目 是否非税项目

功能科目 2050199 其他教育管理事务支出

申请金额（元）

资金来源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合计 460,000.00 260,000.00 260,000.00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460,000.00 260,000.00 260,000.00

   部门自筹

主管部门 易门县教育体育局 主管部门联系电话 8774963433

基层项目单位名称 易门县教育体育局 填报人员 宋平

基层项目单位地址 易门县教育体育局

基层项目单位项目负责人 曾云 基层项目单位电话 8774963433

基层项目单位邮编 651100 基层项目单位电子邮箱 ymxjyjbgs@163.com

项目目标

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
等依据

简述

1.《云南省教育督导规定》（省政府令第198号.2015年）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教育督导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根据省督导部门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督导职责”督导工作的安排，华宁县、易门县将于2020年接受评估。2.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云政教督办函〔2019〕42号）文件明确，“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的《云南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云南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云发〔2019〕19号）要求，从2020年起，全省129个县（市区）全部
参与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购买服务，费用为每县每年15万元。请各县（市、区）按
照省委、省政府文件规定，从2020年起，将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购买服务费和本县组织实施所需工作经费，纳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
3.根据《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纪要》，“将教育督导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事宜”的研究决定。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简述 可行

上传依据

项目建设内容（目标）
简述

为充分发挥教育督导机构、督学的作用，抓好督学责任区挂牌督学及专项督导等工作，促进我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据国家、省、市文
件要求，接受云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完成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等工作任
务。

上传依据

项目的受益对象
简述 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幼儿）及全县人民群众

上传依据

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
工作目标

简述 完成督导管理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计划

项目前期评估论证
简述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要求，向各机关、事业单位宣传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园办
园行为督导评估的政策和指标标准，按照要求上报相关材料，接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自责督导评估，完成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
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等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工作)方案
简述

根据国家和省的要求，向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幼儿园）宣传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的政策和指标标准，建立健全组织机构，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实施（工作）方案，召开预备会，按照评估办
法，评估方案的程序完成各项督导工作任务。

上传依据

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和依
据

简述 有

上传依据

项目管理

项目组织机构
简述

1.易门县人民政府根据《云南省教育督导规定》（省政府令第198号.2015年）玉溪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轮县级人民政
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工作规划的通知（玉政教督办〔2018〕15号）接受云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2.县教育体育局根据云南
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云政教督办函〔2019〕42号）文件要求，每年完成2个学科的教育
质量监测的工作任务；3.根据省市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相关文件要求，三年内完成一轮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
四年内完成第一轮幼儿园办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的要求，县人民政府、县教育体育局在时限内完成县级督导评估和申报市级复评的工作任务。   

上传依据

项目实施主体责任
简述

1.易门县人民政府接受云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2.县教育体育局组织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每年完成2各科目的教育质量监测任务；
3.县人民政府、县教体局根据评估方案组织完成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半月行为的督导评估工作。   

上传依据

项目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
简述

此项经费要狠抓成效，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推进我县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树立大局意识、增强项目实施单位、
实施主体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不断教育质量和水平。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要按要求组织召开
工作会议，成立督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宣传相关政策，开展思想教育，学习纪律规定，建立各项督促机制，坚决杜绝弄虚作假、徇私舞
弊、包庇偏袒等违纪违规的行为，严格执行评估方案和财务管理制度。   

上传依据

项目的内控机制
简述

1.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通过制定制度、实施措施和执行程序，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2.单位内部控制的目标主
要包括：合理保证单位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效果
。3.各项目申报项目应该在每年12月前完成1个单位的现场实施验收工作，考核指标为项目完成时间，12月或提前完成为优，推迟30天为良，
推迟60天为中，推迟90天以上为差。财务管理及专项资金使用督查应该在每年12月前完成现场督查工作，并出具督查报告。考核指标为项目完
成时间，提前完成为优，推迟30天为良，推迟60天为中，推迟90天以上为差。根据加强资金使用效益及效率的要求，保证项目质量，减少资金
结余，对各年度资金使用完成率进行了要求，考核指标为资金结余率，95%以上使用完成为优，90%以上为良，80%以上为中，70%以上为良《
玉溪市卫生和计生委预算项目内部控制机制》。   

上传依据

项目的财务管理制度
简述

为了规范和加强单位财务工作，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财务管理中的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预算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以及相关制度的规定，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和内部管理的需要，制定了《玉溪市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财务管理内控制度（试行）》（玉卫计发【2018】198号）   

上传依据

注：1、专项业务类项目不得补助下级



附件1：表2.1

项目绩效目标表（年度目标）

财年 目标 备注

2020

依据国家《教育督导条例》，以及当前国家、省市
教育督导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省市第3轮县级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计划和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的工作安排，完成我县2020年要接受第3轮“县
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市级复评、省级评估，要
参加省统一组织开展的2个学科质量监测，要组织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办园行为2个阶段的县
级督导评估任务，并形成长效机制。

2021

依据国家《教育督导条例》，以及当前国家、省市
教育督导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省市第3轮县级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计划和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的工作安排，完成我县2020年要接受第3轮“县
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市级复评、省级评估，要
参加省统一组织开展的2个学科质量监测，要组织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办园行为2个阶段的县
级督导评估任务，并形成长效机制。

2022

依据国家《教育督导条例》，以及当前国家、省市
教育督导工作的要求和任务、省市第3轮县级政府
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计划和开展义务教育质量监
测的工作安排，完成我县2020年要接受第3轮“县
级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市级复评、省级评估，要
参加省统一组织开展的2个学科质量监测，要组织
实施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办园行为2个阶段的县
级督导评估任务，并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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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绩效目标表（绩效目标）

指标名称 指标性质指标值 度量单位 指标类型 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 说明 是否核心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义务教育质

量监测学生人数 = 600 人 定量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号）、云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做好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 （云政
教督办【2019】18号）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要求，每年完成
4—8年级600名学生2各学科的测评；
三年内完成全县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任务；四年内完成全县所有幼儿园
（附属幼儿园）的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任务

 　 组织义务教育学

校督导评估学校数 = 17 所 定量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号）、云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做好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 （云政
教督办【2019】18号）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要求，每年完成
4—8年级600名学生2各学科的测评；
三年内完成全县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任务；四年内完成全县所有幼儿园
（附属幼儿园）的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任务

 　 幼儿园进行办园
行为督导评估学校数 = 20 次 定量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号）、云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做好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 （云政

教督办【2019】18号）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要求，每年完成
4—8年级600名学生2各学科的测评；

三年内完成全县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任务；四年内完成全县所有幼儿园

（附属幼儿园）的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任务

 　  优秀等级达到
（三年） >= 80 % 定量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根据评估指标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规范学校办学行
为，提高现代化办学
水平，促进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 促进均衡发展% 定性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号）、云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做好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 （云政
教督办【2019】18号）

根据评估指标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不断规范办园行
为，提高办园质量，

加快我县学前教育发
展。

= 加快发展% 定性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号）、云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步做好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 （云政
教督办【2019】18号）

根据评估指标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群众满意率 >= 90 % 定量指标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 《国
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的通知（国教督

办【2015】4号）、玉溪市教育局转发（云
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
估方案的通知》的通知（玉教办【2019】1
号）、云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国

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工作的通知 （云政

教督办【2019】18号）

根据评估指标标准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附件1：表3

本级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明细项目 执行标准 标准编码 标准名称 部门预算经济科目 政府预算经济科目 计量单位
标准/单价
（元）

数量/任务 资金规模 其中：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部门自筹 标准/单价依据 数量构成或来源

合计 460,000.00 460,000.00

开展第三轮县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市级复评、省级评估其他 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200,000.00 1.00 200,000.00 200,000.00
.《云南省教育督导规
定》（省政府令第198
号.2015年）第三条“

含拍摄、制作专题片8万
元，图片集、展板、材料
、印刷5万元，培训、接待

义务教育监测费 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180,000.00 1.00 180,000.00 180,000.00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
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购
买服务费150000元，购买
测评材料费等30000元

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责任督学聘任挂牌等其他 30201 办公费 50201 办公经费 元 80,000.00 1.00 80,000.00 80,000.00
玉溪市教育局转发
（云南省人民政府教
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按照单位规定的下乡补贴
报销



附件1：表4

对下专项转移支付支出预算明细表
单位：元

地区名称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资金规模 上级补助 本级财政安排 单位自筹

合计

注：州市承担金额分解到县区；县级项目不填报此表



附件1：表5

项目政府采购表
单位：元

采购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 政府采购方式 计量单位 数量 需求时间 金额（元）

合计



附件1：表6

项目政府购买服务表
单位：元

政府购买服务目录 购买方式 政府采购方式 金额（元） 购买内容简述

合计



附件1：表7

基本建设项目支出预算补充编审表

编审要点 总得分
财政评审意见

一、建设立项要素（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1）项目是否具备政府决定
（5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

（10分）
简述

（3）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二、项目开工建设条件（50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并通过审批

（6分）
简述

（2）项目是否通过建设用地预审

（8分）
简述

（3）项目是否编制初步设计

（10分）
简述

（4）项目初步设计是否批复

（10分）
简述

（5）项目是否办理完成其他必要的行政许可事项

（8分）
简述

（6）项目是否存在影响开工建设的重大障碍

（8分）
简述

三、项目年度预算（25分） 权重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1）项目是否编制年度建设计划

（10分）
简述

（2）项目是否编制预算年度资金安排使用计划

（10分）
简述

（3）上年延续项目以前年度资金安排及使用情况

（5分）
简述



附件1：表8

项目支出预算编审表
编审要点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一、项目目标(23分）

1.1项目依据是否充分（8分）

8.00

（1）项目的法律、法规、政策、会议纪要、领导批示等依据（8分）

简述

1.《云南省教育督导规定》（省政府令第198号.2015年）第三条“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教育督导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

。根据省督导部门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督导职责”督导工作的

安排，华宁县、易门县将于2020年接受评估。2.根据《云南省人民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的通知 》
（云政教督办函〔2019〕42号）文件明确，“根据中共云南省委、云

南省人民政府印发的《云南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云南教育现

代化实施方案》（云发〔2019〕19号）要求，从2020年起，全省129个

县（市区）全部参与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监测

中心参加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购买服务 ，费用为每县每年15万元。

请各县（市、区）按照省委、省政府文件规定，从2020年起，将参加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购买服务费和本县组织实施所需工作经费 ，纳

入县级财政年度预算”。3.根据《易门县第十七届人民政府第54次常

务会议纪要》，“将教育督导经费纳入县财政预算事宜”的研究决定

。   

 1.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15分）

6.00(1)项目是否符合各级党委、政府确定的工作目标（6分）

简述 完成督导管理工作

(2)项目目标是否明确（6分）

6.00
简述

为充分发挥教育督导机构、督学的作用，抓好督学责任区挂牌督学及

专项督导等工作，促进我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根据国家、省、

市文件要求，接受云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 ，完成国家义

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等工作任务。

(3)项目是否有明确的受益对象（3分）
3.00

简述 全县中小学（幼儿园）学生（幼儿）及全县人民群众

二、项目计划（57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2.1项目计划是否可行（10分）

10.00

(1)项目实施(工作)方案是否合理可行（10分）

简述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要求，向各机关、事业单位宣传政府履行教育职

责督导评估、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

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的政策和指标标准，按照要求上报相关材料，接

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自责督导评估，完成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

、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等工作。根据国

家和省的要求，向各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幼儿园）宣传政府履行

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义务教育学校督导评估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的政策和指标标准 ，建立健全组织机构，

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实施（工作）方案，召开预备会，按照评估

办法，评估方案的程序完成各项督导工作任务。

2.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科学（27分）

8.00
(1)项目绩效目标是否与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相符 （8分）

简述
结合“十三五”规划、2020年重点工作及省市文件及督导办法、通知

、方案，促进我县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2)项目绩效目标是否全面（6分）
6.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3)项目绩效指标是否量化、可考核（8分）
8.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绩效目标表

(4)项目是否具备相应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5分）

5.00
简述

1.加强单位预算绩效管理，主动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同时加强自我约

束能力，从而有效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率。2.加强对预算绩效的管

理，还能够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从而提高财政资金的有效性、科学

性。3.项目资金预算申报科室在项目实施过程以及完成后 ，根据预算

编制时设定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跟踪、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等

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工作，建立项目绩效管理台账，按要求填报项目预

算绩效管理相关表格，并于规定时间将科室项目预算管理工作总结 、

绩效自评报规划财务科，规划财务科负责分析汇总上报市财政局，并

将财政评价结果反馈应用于科室项目管理 。4.《玉溪市卫生计生委关

于印发玉溪市卫生专项资金绩效管理暂行办法 （试行）》（玉卫计发

【2018】223号）对预算绩效目标管理 预算绩效跟踪和评价管理 预算

绩效管理结果应用预算绩效管理职责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 。



2.3项目资金是否合理（20分）

10.00(1)项项目资金安排是否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 （10分）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2)项目资金安排是否充分细化，并在预算明细表中反映（10分）
10.00

简述 请查看项目支出预算明细表

三、项目管理（20分） 部门自评 财政评审 财政评审意见

3.1项目管理是否有效（15分）

4.00

(1)项目组织机构是否健全（4分）

简述

1.易门县人民政府根据《云南省教育督导规定》（省政府令第

198号.2015年）玉溪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第三轮县

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评估工作规划的通知 （玉政教督办〔

2018〕15号）接受云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2.县教育体

育局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参加国家义务教

育质量监测的通知（云政教督办函〔2019〕42号）文件要求，每年完

成2个学科的教育质量监测的工作任务；3.根据省市义务教育学校督导

评估、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相关文件要求，三年内完成一轮义务

教育学校督导评估，四年内完成第一轮幼儿园办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

的要求，县人民政府、县教育体育局在时限内完成县级督导评估和申

报市级复评的工作任务。   

(2)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是否明确（4分）

4.00
简述

1.易门县人民政府接受云南省第三轮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督导 ；2.县教

育体育局组织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每年完成 2各科目的教育质量监测任

务；3.县人民政府、县教体局根据评估方案组织完成义务教育学校 、

幼儿园半月行为的督导评估工作。   

(3)项目是否有节支或增效的改进措施（2分）

2.00
简述

此项经费要狠抓成效，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争取上级资金支持，

推进我县义务教育向优质均衡发展。树立大局意识、增强项目实施单

位、实施主体的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不断

教育质量和水平。一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强组织领导，要按要求

组织召开工作会议，成立督导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宣传相关政

策，开展思想教育，学习纪律规定，建立各项督促机制，坚决杜绝弄

虚作假、徇私舞弊、包庇偏袒等违纪违规的行为，严格执行评估方案

和财务管理制度。   

(4)项目是否有规范的内控机制（5分）

5.00
简述

1.内部控制，是指单位为实现控制目标，通过制定制度、实施措施和

执行程序，对经济活动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管控。2.单位内部控制的目

标主要包括：合理保证单位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

、财务信息真实完整，有效防范舞弊和预防腐败，提高公共服务的效

率和效果。3.各项目申报项目应该在每年12月前完成1个单位的现场实

施验收工作，考核指标为项目完成时间，12月或提前完成为优，推迟

30天为良，推迟60天为中，推迟90天以上为差。财务管理及专项资金

使用督查应该在每年12月前完成现场督查工作，并出具督查报告。考

核指标为项目完成时间，提前完成为优，推迟30天为良，推迟60天为

中，推迟90天以上为差。根据加强资金使用效益及效率的要求，保证

项目质量，减少资金结余，对各年度资金使用完成率进行了要求，考

核指标为资金结余率，95%以上使用完成为优，90%以上为良，80%以上

为中，70%以上为良《玉溪市卫生和计生委预算项目内部控制机制 》。   

3.2财务管理是否规范（5分）

5.00

(1)项目是否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5分）

简述

为了规范和加强单位财务工作，充分发挥会计工作在财务管理中的作

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预算法》、《会计基础工作

规范》、《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以及相关制

度的规定，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和内部管理的需要，制定了《玉溪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财务管理内控制度 （试行）》（玉卫计发【

2018】198号）   

本表得分 100.00

基建项目补充表得分

总分 100.00


